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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个人治疗与社会变革是社会工作的双重使命，但在实践中，社会工作

沉溺于个人服务，社会变革被边缘化或抛弃。这种“去社会变革化”是由专业

的内部因素（专业化）与外部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市场化与管理主义）、

文化（个人主义）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具体而言，专业化的科学主义、意

识形态的社会控制、市场化的营利主义、管理主义的效率至上、个人主义的

“个人自由”与“个人责任”逻辑，都会将专业的焦点引向个人治疗，远离社会

变革。于是，专业化盛行、意识形态保守、市场化与管理主义风靡、个人主义

高涨的时期，如２０世纪２０年代、３０年代中后期至６０年代、８０年代，便是社会

工作的“去社会变革化”阶段。同时，专业化是“政治—经济—文化”力量塑造

的产物。社会工作“去社会变革化”的真正根源在于外部环境的型塑，其中个

人主义文化处于主导地位。

关键词：社会工作　去社会变革化　个人治疗　社会变革

Ｗｈｙ　Ｈａ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Ｍｏｖｅｄ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Ｄｅ－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Ｙｅａｒｓ’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ＬＩ　Ｗｅｉ

·００１·

DOI:10.15992/j.cnki.31-1123/c.2018.04.003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ａｌｗａｙｓ　ｉｎｓｉｓ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ｉ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ｂｏｔｈ　ｃｌ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ｒｅ　ｔｈｅ　ｇｏａｌ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ｓ，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ｒｅ　ｄｕａｌ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ｑｕａｌｌ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Ｈｏｗｅｖｅｒ，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ｆｉｅｌｄ　ｓｕｆｆｅｒｓ　ｓｏ－ｃａｌｌｅｄ“ｄｅ－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ａ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ｔｈａｔ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ｒｅ　ａｃｃｅｎｔｕ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ｇｅｎｄａ　ｉｓｎｅｇｌｅｃｔｅｄ．Ａ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ｓｍ，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ａｒｋ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　ｉ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ｄｅ－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Ｔｈｅｓ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ｍ，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ｒｏｆｉｔ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ｓ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ｕ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ｉｓｋｙ　ｔｏ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ｕｎｐｒｏｆｉｔａｂｌｅ，ｉ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ｓａｗ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ｄｅ－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２０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１９３０ｓａｎｄ　ｔｈｅ　１９６０ｓ，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８０ｓ．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　ｔｈａｔ“ｄｅ－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ｉ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ｍｏ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　ｐｌａｙｓ　ａ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ｄｅ－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ｔｈｅｒａｐｙ，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一、个人治疗的滥觞：社会工作的“去社会变革化”

众所周知，社会工作是助人的专业和职业，但是，如果仅仅从助人
的角度来界定，社会工作为何不被称为“助人工作”？其“社会”二字该
如何体现？“社会”是否意味着社会工作除了“帮助个人”，还有“改变社
会”的宏观目标？例如，甘炳光便将社会工作中“社会”一词的涵义概括
为社会关怀、将弱势群体作为主要的服务对象、从社会环境解释个人问
题、社会改变、社会公义等方面（甘炳光，２０１０；Ｋａｍ，２０１４）。所以，仅从
专业称呼的角度来说，社会工作的使命是模糊不清的，集中体现在人们
对于“社会”一词涵义的不同理解。事实上，关于专业使命的争议，始终
贯穿社会工作的百年发展历程。

（一）个人治疗ＶＳ．社会变革：社会工作的百年争论
回顾整个社会工作史可发现，在专业创立之初，就已经出现了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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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与社会变革的争议。具体而言，这种争议由专业的两大源头开创，
即１８６９年的“慈善组织会社”（Ｃｈａｒｉ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ＣＯＳ）和

１８８４年的“睦邻友好运动”（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Ｈｏｕｓ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ＨＭ）。其
中，ＣＯＳ认为案主的问题源于个人，故而社会工作应注重个人的改变；

ＳＨＭ则认为个人的问题与其身处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社会工作应着
重于环境的改造（阮曾媛琪，２０００：１１６）。于是，ＣＯＳ成为个案工作和
个人治疗的渊源，ＳＨＭ则是社区工作和社会变革的源头。

同时，这种争议在社会工作几位先驱者那里表现得特别突出。

１９００年，美国教育家帕滕（Ｓｉｍｏｎ　Ｎ．Ｐａｔｔｅｎ）最先将这一新兴专业命名
为“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当时他认为，社会工作的焦点应定位于社会倡导和
社会运动（Ｆｒｅｎｃｈ，１９７０：８９３）。１９１０年之后，帕滕的观点遭到ＣＯＳ代
表人物瑞奇蒙（Ｍａｒｙ　Ｒｉｃｈｍｏｎｄ）的猛烈批判，并由此引发一场大争论。
参与ＳＨＭ 及主张社会改革的人，如帕金斯（Ｆｒａｎｃｅｓ　Ｐｅｒｋｉｎｓ）、戴文
（Ｅｄｗａｒｄ　Ｔ．Ｄｅｖｉｎｅ）等，都支持帕滕的观点，主张社会工作应该关注社
会变革；而ＣＯＳ则是瑞奇蒙的拥护者，强调运用个人化的方法来解决
贫困问题（Ｆｒｅｎｃｈ，１９７０：８９３）。到了１９２０年，帕滕和瑞奇蒙长达十年
的争论尚未结束，又爆发了瑞奇蒙和 ＳＨＭ 领导者亚当斯（Ｊａｎｅ
Ａｄｄａｍｓ）之间的争论，她们彼此批判对方的助人理念，瑞奇蒙以个人主
义理念为基础，将贫困的原因归咎于个人，亚当斯则以实用主义理念为
指导，把贫困归因于外部环境（朴炳铉，２０１２：９３）。

由此可见，在社会工作发端之时，个人治疗与社会变革的争议就已
出现，并在接下来的一百多年的发展史中持续存在，成为名副其实的
“百年争论”（Ｈａｙｎｅｓ，１９９８）。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个案工作演变为
更加微观技术取向的临床社会工作，社会变革则演化为宏观批判导向
的激进 社 会 工 作。１９８８ 年，“美 国 社 会 工 作 者 协 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ｅｒｓ，ＮＡＳＷ）出版的期刊《社会工作》（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第４３卷第６期以“一百周年专辑”为题，探讨社会工作专业在过
去、现在及未来的重大议题，其中多篇文章集中讨论社会工作应该侧重
于“个人治疗”还是“社会变革”（陈更新，２００４：２９７－２９８）。

（二）个人治疗与社会变革：社会工作的双重使命
虽然个人治疗与社会变革的争论在专业界持续不断，但这并不意

味着二者之间是相互对立的。事实上，大多数社会工作者认为，应该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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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个人与社会两个维度，不能厚此薄彼。例如，社会变革的倡导者亚当
斯认为，在社会福利领域，两种方法都有生存的空间。早期极力反对社
会变 革 的 瑞 奇 蒙 后 来 表 示，对 于 社 会 问 题 的 解 决，“批 发 法”
（ｗｈｏｌｅｓａｌｅ，总体的社会变革）和“零售法”（ｒｅｔａｉｌ，一对一的治疗）都是
必要的（Ｗａｇｎｅｒ，１９８６），而且，她在晚年也非常热衷于社会改革
（Ｊｅｎｎｉｓｓｅｎ　ａｎｄ　Ｌｕｎｄｙ，２０１１：２３）。后来，社会工作界普遍认为，个人治
疗与结构变革是专业的双重使命，二者同等重要。在国际社会工作者
联合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ｅｒｓ，ＩＦＳＷ）和国际社会
工作学院协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ＩＡＳＳＷ）分别于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１年对社会工作的定义中，都认可个人问
题的解决和社会结构的改变具有同等重要性，强调人权和社会正义是
专业的基本宗旨（Ｈａｒｅ，２００４）。国内也有学者持相同观点，其中，何雪
松（２０１５）认为社会工作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双重聚焦”，文军（２００８）指
出社会工作要兼顾“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两种价值取向。这种“双
重使命论”无论是在理论还是价值层面，都具有合理性。

１．这一问题涉及部分与整体、个人与社会、能动与结构、微观与宏观的复杂关系，其争论的焦
点在于，个体的能动性与结构的制约性哪一个在二者的互动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显然，“个
人治疗派”强调的是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所以将案主的困境归咎于其本身；“社会变革派”则强
调结构对于个体的约束，故而将案主的不幸归因于不良的社会结构。

首先，在理论层面，案主问题的成因较为复杂，１极端的个体化归
因（“还原论”）与结构化归因（“整体论”）都难以成立（文军，２００８）。一
般来说，案主的不幸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个体因素与环境因素
兼而有之。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系统论”思想的发展超越了“还原
论”与“整体论”的对立，实现了二者的辩证统一（杨博文、李志刚，２００８：

５０）。社会学领域中关于“个人—社会”和“微观—宏观”的整合理论也
有助于这一问题的理解。例如，在郑杭生、杨敏（２０１０）提出的“社会互
构论”中，个人与社会属于互构共变的关系，其中产生的问题往往是二
者相互作用的结果，个体的能动性与结构的制约性对于问题的产生都
发挥了作用；相类似的，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也被用来整合个人治疗
与社会变革的分歧（Ｗｈｅｅｌｅｒ－Ｂｒｏｏｋｓ，２００９）。

其次，在价值层面，个人治疗所对应的助人自助与社会变革所对应
的社会正义都属于社会工作的基本价值。其中，助人自助一直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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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专业的核心价值，社会正义虽然在专业发展初期被忽视，但在后来
获得广泛认可。ＮＡＳＷ 在１９９６年修订了《伦理守则》，明确认同社会
工作具有采取社会行动和推动社会变革的义务，并在序言中强调：“社
会工作者和案主一起追求社会公平，为了案主的利益促进社会变革”，
同时还增加了“社会和政治行动”的附加条款（施耐德，２０１０：５１）；２０１６
年，在首尔举办的世界社会工作大会上，ＩＦＳＷ、ＩＡＳＳＷ 等机构联合发
布的《首尔宣言》（Ｓｅｏｕｌ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讨论的核心问题仍然是社会正义。

事实上，在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初期，“人在情境中”（ｐｅｒｓｏｎ－ｉｎ－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ＰＩＳ）的理念就受到了重视。以瑞奇蒙为例，她在１９１７年和

１９２２年分别出版的《社会诊断》（Ｓｏｃｉａｌ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和《什么是社会个案
工作？》（Ｗｈａｔ　Ｉ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ｓｅｗｏｒｋ）两本书便是基于“社会—心理”的视角
（Ｔｏｉｋｋｏ，１９９９）。到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系统论”被引入社会工作，ＰＩＳ
的理念进一步得到确立。同时，运用 “人在环境中”（ｐｅｒｓｏｎ－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ＰＩＥ）取代原来的ＰＩＳ，以强调更加广泛的环境因素对个体
行为的影响（汪新建，２００８：１９）。在“系统论”的影响下，综融社会工作
（ｇｅｎｅｒｉｃ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模式出现，强调个人与环境系统的双重改变，介
入的目标涉及个人、家庭、社区、组织、群体、制度等各个层面。

（三）个人治疗的泛滥：社会工作的“去社会变革化”
由上所述，虽然个人治疗与社会变革的争论持续不断，但总体而

言，两种视角都得到普遍认可，被认为是社会工作专业的双重使命，无
论是从理论还是价值层面，这种观点都具有足够的说服力。然而，人们
不能就此天真地认为，社会工作如实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即在解决个人
问题的同时，兼顾不良社会环境的改善。

事实上，虽然自１９１７年《社会诊断》一书的问世起，社会工作界就
已经认识到社会环境对于案主行为的影响，并将“人在情境中”作为专
业的基本理念。但在实践中，人们往往还是只关注个人问题，环境问题
通常被忽视（Ｔｈｙｅｒ，２００８：３５５）。有学者通过对４００多个社会工作者的
实证研究发现，在思想上，绝大多数人坚持“人在环境中”，认为应该同
时关注个人和社会两个层面，但在实践中，社会维度遭到抛弃，所谓的
“人在环境中”有名无实。社会工作虽然认为社会结构要为个人的不幸
负责，却并未真正推动结构的改变，因而被批评为“说一套做一套”
（Ｏｌｓｏｎ，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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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的言行不一导致“去社会变革化”的负面后果，即抛弃了
推动社会变革的“社会”使命，将服务的重心集中于个人层面。纵观社
会工作专业的百年发展史，个人治疗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即美国“进步主义”（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ｉｓｍ，１８９６—

１９１４）社会大变革时代，虽然以亚当斯为首的“睦邻运动”推动了多项社
会变革，但也并非社会工作的中心，而且在“一战”的影响下走向衰落
（Ｗａｇｎｅｒ，１９８６）。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精神分析理论进入社会工作，以心理治疗为主的
个案工作主导着专业实践，只有在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的“大萧条”时期才被
暂时抑制，社会变革开始受到重视。但到了３０年代中后期，随着“罗斯
福新政”的出台和经济的逐步恢复，“专业化的目标”取代了“社会行动”
（Ｅｈｒｅｎｒｅｉｃｈ，１９８５：５３），社会工作再次倒向个案工作。

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到７０年代初，西方国家的各种社会运动风起云
涌，激进社会工作迎来黄金发展期，社区组织、社会政策等宏观实务迅
速发展。但是，与主流的个案工作者相比，激进社会工作者仍然属于
“少数派”（Ｒｅｉｓｃｈ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ｗｓ，２００１：１５２－１５７）；同时，随着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末政治保守主义的回潮，社会变革受到全面压制。
图１是美国社会工作自２０世纪以来微观与宏观实践的演进格局。

从图中可以看出，二者只有在２０世纪初期的发展较为均衡，此后便呈
现此消彼长的发展态势。而且，总体而言，个人治疗处于主导地位，社
会变革只有在“进步主义”时代、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
初得到短暂的发展，也通常是昙花一现。

图１：美国社会工作的历史脉络

　　社会工作的“去社会变革化”引发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１９９５年，
美国学者施佩希特（Ｈａｒｒｙ　Ｓｐｅｃｈｔ）和考特尼（Ｍａｒｋ　Ｅ．Ｃｏｕｒｔｎｅｙ）对沉
溺于个人治疗的临床社会工作提出猛烈批判。他们在《堕落的天使：社
会工作何以抛弃了自己的使命》（Ｕｎｆａｉｔｈｆｕｌ　Ａｎｇｅｌｓ：Ｈｏｗ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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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ｓ　Ａｂａｎｄｏｎｅｄ　ｉｔ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一书中指出，社会工作沉溺于针对中上层阶
级的精神治疗，放弃了对于弱势群体的道德责任和伦理关怀，社会正义
的专业使命遭到抛弃，沦为“堕落的天使”（Ｓｐｅｃｈｔ　ａｎｄ　Ｃｏｕｒｔｎｅｙ，

１９９５）。
那么，社会工作何以走向“去社会变革化”？施佩希特二人虽然指

出了这种现象，但并没有对其背后的根源进行系统分析，本文旨在弥补
这一缺憾。下文将从专业内部因素（专业化）与外部环境因素（“政治—
经济—文化”）来分析社会工作“去社会变革化”的原因（见图２）。

图２：社会工作“去社会变革化”的根源

　　选择这一解释框架的理由在于，社会工作是由服务主体（社会工作
者）在特定的服务环境中所开展的助人活动。那么，其介入视角侧重于
个人还是环境，便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务主体与服务环境两大因素共同
作用的结果。其中，服务主体因素是指社会工作者所开展的专业化运
动，属于专业内部因素；外部环境因素则包括影响专业实践的政治（意
识形态）、经济（营利主义与管理主义）、文化（个人主义）等。

二、科学主义的陷阱：社会工作的专业化

专业化是指社会工作从非专业向专业演变的过程。与专业化密切
相关的概念是专业主义，二者的区别在于，专业化通常被视为一个中性
词，而专业主义则以贬义词的形象出现。无论是专业化还是专业主义，
其核心内涵都是科学主义，都强调社会工作的服务必须建立在科学理
论的基础之上。专业化始终是社会工作百年发展史中的一项重大议
题，因为它的源头是１９世纪中后期的慈善济贫活动。慈善事业属于一
项业余的志愿活动而非科学的专业实践，可替代性较强，只要怀有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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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人人皆可为之。于是，由慈善活动演变而来的社会工作通常被其他
专业视为“不专业”“不科学”的。为了尽快摆脱志愿、慈善、业余活动
等“不专业”的形象，新生的社会工作吹响了专业化的号角。

１９世纪晚期，由慈善组织会社发起的“科学的慈善运动”（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ｈａｒｉｔｙ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是社会工作专业化、科学化的最早实践。纽约慈善
组织协会的创立者之一洛厄尔（Ｊｏｓｅｐｈｉｎｅ　Ｓ．Ｌｏｗｅｌｌ）曾说过，“慈善救
济工作已经变成了一门科学”；在１８８０年“美国社会科学协会”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的一次会议上，巴尔的摩慈善组
织会社的领导者凯洛格（Ｄ．Ｏ．Ｋｅｌｌｏｇｇ）也宣称，“慈善是科学，是一门
关于社会治疗的科学”；伦敦慈善组织会社的主管洛克（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
Ｌｏｃｈ）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Ｋｉｒｋ　ａｎｄ　Ｒｅｉｄ，２００２：２７）。

在科学主义的引导下，社会工作逐渐向医学、心理学等科学化水平
较高的专业靠拢，而没有意识到自身已走入“陷阱”。因为无论是医学
还是心理学，都具有“还原论”（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ｓｍ）的色彩，倾向于从个体层
面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其中，医学具有“生物还原论”的倾向，侧重于
从生物层面（遗传、基因等）解释人类行为；心理学则偏好从心理角度
（意识、个性等）来理解个体行为，因而属于“心理还原论”。所以，心理
学和医学都是个体导向的，二者通常不关心社会结构的问题，这显然与
社会工作的“社会”使命相悖。社会工作转向个案工作，与医学、心理学
的影响密切相关（Ｄａｎｓｏ，２０１６）。

（一）社会工作的“医学化”
医学很早就对社会工作产生了影响，英格兰及美国早期的社会工

作者主要在救济院工作，当时人们就已经采用“研究”“诊断”“治疗”
“症候学”等医学专业的名词（斯洛赛尔，１９９２：２４１）。到了２０世纪，医
学专业的成功进一步促进了社会工作的“医学化”（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转
向。这一时期，微生物学的发展为医学专业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Ｋｕｎｉｔｚ，１９７４），于是，医学成为其他专业竞相效仿的典范。社会工作
的“医学化”充分体现在瑞奇蒙和弗莱克斯纳（Ａｂｒａｈａｍ　Ｆｌｅｘｎｅｒ）这两
位对专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人身上。

首先，瑞奇蒙建立了社会工作的医学模型。她致力于推动社会工
作的标准化，而标准化则需要一个模型。当时，虽然已经有应用社会学
和应用心理学，但她最终还是选择了医学模型。她认为，个案工作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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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应该是帮助案主康复，而康复又与诊断、治疗技术相联系，所以一个
优秀的个案工作者应该努力模仿医生的技术（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１９８６）。

瑞奇蒙对医学的青睐与她早期的经历密切相关。早期在巴尔的摩
慈善组织会社工作期间，瑞奇蒙就深受医学专业的影响。当时，她与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师有密切的合作关系。当时，在慈善组织会社
担任“友好访问员”（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ｖｉｓｉｔｏｒ）角色的主要是来自医学专业的学
生。这些经历使瑞奇蒙更加倾向于生物学而不是社会科学。她在《社
会诊断》一书中正式提出个案工作的医学模型，包括收集事实数据、提
出假设、验证假设等。

其次，１９１５年，美国权威教育家弗莱克斯纳的报告《社会工作是一
个专业吗？》（Ｉ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　ａ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促使社会工作接受了医学专
业的标准。他提出一个专业应具有的六个标准，并据此认为社会工作
尚不属于一个专业。这一报告给信心满满的社会工作者泼了一盆冷
水，并刺激其进一步坚定了专业化的信念。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社会
工作依照弗莱克斯纳的专业模型，全力以赴推进专业化建设。

可是，社会工作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弗莱克斯纳本人深受医学影
响，他的报告充满了医学色彩。早在１９１０年，弗莱克斯纳就发表了著
名的《致卡耐基教育促进基金会：美国和加拿大医学教育调查报告》。
他在１９１５年的报告中提出的专业的六个标准也在很大程度上以医学
专业为参照。笔者统计发现，该报告中与医学专业相关的词汇（医学、
医疗、医生、护士、治疗师等）就出现了５６次（王思斌，２０１３：１９８－２１１）。

由此可见，在社会工作专业创立之初，专业的领导者就将医学基因
植入其中。于是，在社会工作后续的发展中，医学也总是如影随形。例
如，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出现的临床社会工作便与临床医学关系密切，同时
代的专业教育中产生的“标准化案主”（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ｌｉｅｎｔ）也是源自医学
领域的“标准化病人”（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藏其胜，２０１３），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出现的社会工作循证实践（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同样源于循证医
学（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一旦采用了医学的模型，社会工作的实
践必然是个体化和临床化的。

（二）社会工作的“心理学化”
综上所述，医学对于社会工作的影响要早于心理学。但值得注意

的是，医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它为社会工作提供了一对一的诊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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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提供具体的理论和治疗模式。因为疾病治疗的专业性和复杂程度
非常高，难以由其他专业替代，社会工作既无意愿，也无能力帮助案主
治病。心理治疗则不同，其复杂程度低于身体治疗，社会工作者通过专
业训练可以掌握相应的治疗方法。以精神分析（ｐｓｙｃｈ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为例，
虽然它的理论观点较为抽象，但治疗方法相对简单，基本上属于一种
“谈话式治疗”，容易被社会工作者接受（宋丽玉等，２００２：１８）。

在专业界，人们普遍认为是瑞奇蒙将社会工作的兴趣吸引至心理
学领域，她的《社会诊断》和《什么是社会个案工作》奠定了个案工作的
专业地位（施耐德，２０１０：３２）。正因为个案工作被视为社会工作的专业
方法，才使得心理学理论顺利被社会工作者所接受。因为与医学模型
类似，心理治疗通常也是一对一的，并且拥有现成的治疗模式，这便进
一步增加了社会工作对心理学的青睐。个案工作者可以直接采用心理
治疗模式开展个人服务。自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开始，社会工作的“心理学
化”倾向就开始凸显，并在接下来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明显，这一现象
充分反映在社会工作的学派和治疗模式中。

首先，社会工作早期的三大学派（“诊断学派”“功能学派”“心理—
社会学派”）都具有浓厚的心理学色彩。“诊断学派”（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Ｓｃｈｏｏｌ）源于瑞奇蒙的“社会诊断理论”（ｓｏｃｉａｌ　ｄｉａｇｎｏｓｅ　ｔｈｅｏｒｙ）。但从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开始，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取代了瑞奇蒙的理
论，成为“诊断学派”的思想基础，强调对案主人格的干预和心理的调
适。３０年代，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罗宾逊（Ｖｉｇｉｎｉａ　Ｒｏｂｉｓｉｏｎ）等创立了
“功能学派”（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ｈｏｏｌ），反对将诊断作为介入活动的核心，强
调环境（尤其是社会工作机构）对于案主成长的作用。尽管“功能学派”
强调环境因素，但它仍以心理学为基础，其理论源头是兰克（Ｏｔｔｏ
Ｒａｎｋ）的心理学，此人是弗洛伊德的弟子。所以，“功能学派”同样无法
摆脱注重个人意志作用的兰克心理学理论的限制（Ｔｉｍｍｓ，１９９７）。５０
年代，又出现了将“功能学派”和“诊断学派”进行整合的“心理—社会学
派”（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ｈｏｏｌ），坚 持 人 在 “人 在 情 境 中”（ｐｅｒｓｏｎ　ｉｎ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强调心理与社会的互动。但它同样没有脱离精神分析的影
响，运用人格结构、防御机制、童年经验等大量精神分析的概念对案主
进行诊断。

其次，社会工作借用了大量的心理学理论和治疗模式，心理学的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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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流派的理论几乎全被社会工作所吸收，包括精神分析学及其后续的
心理动力学、人本主义、认知主义、行为主义，以及作为心理学“第四势
力”的超个人心理学。在２０世纪２０—６０年代，社会工作理论以精神分
析及心理动力学（自我心理学、客体关系心理学、自体心理学）为主导；

６０年代，行为主义、认知主义、人本主义等被相继引入，产生了行为矫
正、认知治疗、人本治疗等相应的治疗模式；９０年代，超个人心理学进
入社会工作，并发展出了“灵性治疗”（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ｉｔｙ　ｔｈｅｒａｐｙ）模式。

通过梳理专业化的历史脉络，我们发现，专业化运动高涨的阶段，
如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庄秀美，２００４：２２５）、３０年代中后期至６０年代
（Ｅｈｒｅｎｒｅｉｃｈ，１９８５：５２）和７０年代末以来（Ｒｅｉｓｃｈ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ｗｓ，２００１：

１５７），恰好是个人治疗占主导，即社会工作的“去社会变革化”阶段。

三、意识形态的束缚：社会工作的体制化

体制化是指社会工作从体制外（社会）进入体制内（国家）的过程。
在早期，社会工作主要由社会力量主导运作，１９世纪中后期的慈善组
织会社和睦邻友好运动都是民间志愿组织，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于
国家和市场的第三部门，可以独立自主地开展社会服务，其经费主要来
自私人捐款、教会资助等。以亚当斯创办的“霍尔馆”（Ｈｕｌｌ　Ｈｏｕｓｅ）为
例，其运营费用来自亚当斯的私人财产２及其朋友的资助。

２．亚当斯家境富裕，父亲离世后，她继承了一大笔遗产，拥有的财产总数相当于今日的数十
亿美元，霍尔馆运营费用的一部分便来自自己的资产（庄秀美，２００４：２３９）。

３．参见：Ｍａｒｘ，Ｊｅｒｒｙ　Ｄ．２０１１．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ＩＩ．
（ｈｔｔｐ：∥ｓｏｃｉａｌｗｅｌｆａｒ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ｖｃｕ．ｅｄｕ／ｅｒａｓ／ｇｒｅａｔ－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ｗｗｉｉ／）．

但是，民间组织的资源和力量毕竟有限，无力应对规模庞大的社会
服务群体。于是，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政府逐步成为提供社会工作服
务的主导部门，大量社会工作者进入体制。社会工作的体制化进程在
其产生不久就已出现。以英国为例，慈善活动在１９世纪晚期到２０世
纪早期就逐渐被纳入正规的国家机构（尚邦等，２０１６：１２４）。美国比英
国稍晚一些，大约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罗斯福新政”时期开始，大量社
会工作者受雇于政府部门，３社会工作开始成为国家的一项制度安排
（徐永祥，２００５）。这种体制化在“二战”后的福利国家达到顶峰，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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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时代以“购买服务”（“准体制化”）的
形式继续存在。

４．自主性（ａｕｔｏｎｏｍｙ）是指嵌于生活之中并运作生活、改变生活的个体和群体理性化的自我
选择、自我设计、自我组织与掌握调控的行动（李友梅，２００８：４、７）。在这个定义中，“自我”一
词非常关键，它意味着独立性是自主性的核心特征。由此，我们可以将社会工作的自主性理
解为：专业独立自主的开展服务、实现专业使命的能力。据前文所述，社会工作的使命包括个
人治疗与社会变革。所以，专业的自主性便体现为其能否兼顾二者。

５．参见：Ｍａｒｘ，Ｊｅｒｒｙ　Ｄ．２０１１．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ＩＩ．
（ｈｔｔｐ：∥ｓｏｃｉａｌｗｅｌｆａｒ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ｖｃｕ．ｅｄｕ／ｅｒａｓ／ｇｒｅａｔ－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ｗｗｉｉ／）。

社会工作的体制化明显会阻碍社会变革的开展。因为社会改革的
必要条件是社会工作拥有足够的自主性。４１９世纪晚期的睦邻组织之

所以能独立推进各项社会改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独立于体制，并拥
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但是，在嵌入官僚体制后，社会工作会受到意识
形态和官僚主义的极大束缚，各种规章制度会削弱专业的自主性。通
过对社会工作体制化和“准体制化”的分析，便可充分反映意识形态对
于社会变革的阻挠。

（一）福利国家：社会工作的体制化
在美国，社会福利的建设始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大萧条”时期。

１９３５年，《社会安全法案》（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ｃｔ）的出台奠定了美国福利
体系的初步框架。在此期间，许多社会工作者开始受雇于联邦政府部
门。其中“联邦紧急救济署”（Ｆｅｄｅｒａｌ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Ｒｅｌｉｅ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是招
募社会工作者最多的部门。同时，该法案要求每个地方救济部门至少
雇用一个有经验的社会工作者。于是，受雇于联邦政府或地方政府的
社会工作者大量增加，大约从３０　０００名增加到６０　０００名。５

随着官僚体制的嵌入，产生了由政府主导的“国家社会工作”。于
是，科层制与社会工作的专业主义紧密结合，被称为“科层—专业制度”
（Ｂｕｒｅａｕ－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ｓ）或 “科 层 专 业 主 义 ”（Ｂｕｒｅａｕ－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Ｈａｒｒｉｓ，１９９８）。在这种高度官僚化和行政化的服务
体制中，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无处不在，社会工作者必须严格遵守部门
的规章制度。如此一来，具有激进色彩的社会变革便难以推行。２０世
纪３０年代两个倡导者的案例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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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一位名叫道森（Ｓｉｄｏｎｉａ　Ｄａｗｓｏｎ）的社会工作者，她是
纽约民政救济局的一名督导助理。当时，道森的很多案主在拥
挤、昏暗、通风条件差的环境下工作，导致很多人疲惫不堪、歇斯
底里。有一天，许多案主向管理当局表达不满，警方进行了不合
适的干预。于是道森召开了一次公共会议，鼓励案主们在政府办
公室门前抗议，她本人也参加了这一活动。其后果是，道森因“不
服从、不忠”等理由遭到解雇。虽然此事经过美国社会工作协会
和其他专业协会的斡旋，最后没能得逞，但这是社会工作倡导首
次直接遭到政府部门的挑战。（施耐德，２０１０：３７）

案例二：１９３５年，两位社会工作者因参与组织劳工抗议，

分别遭到密歇根州一个县的委员会降职和解雇。为此，该州
公民权利保护委员会向州救济署提出质询：个案工作者和联
邦雇员是否有权利倡导案主组织起来，以及是否有权参加案
主的组织？得到的答复是：作为救济委员会的雇员，个案工作
者倡导或参与案主组织，与其工作责任十分不符。社会工作
者如果接受了救济委员会的职位，那么就应该执行该部门的
政策法规。（施耐德，２０１０：３７－３８）
通过这两个案例可以发现，社会变革会直接受到政府的阻挠。在

极端保守主义时期，高压的政治氛围会压制一切社会行动，美国２０世
纪２０年代和５０年代的两次“红色恐惧”（ｒｅｄ　ｓｃａｒｅ）６即是例证。原因在
于，这种集体运动很容易使统治者联想到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显然
与其主流意识形态相悖。美国的主导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
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它过分强调个人的自立自强，产生的负面后果是
“责怪受害者”（ｂｌａｍｅ　ｔｈｅ　ｖｉｃｔｉｍ）（Ｒｙａｎ，１９７１：３－１１），将贫困、失业等
问题归咎于受害者本人，而非不良的社会结构。政府便是这种意识形
态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它渗透在部门的各项规章制度之中。当社会工
作者进入体制后，便难以摆脱这种意识形态的束缚，被当作强化个人负
责的主流观念的机器，通过所谓的心理治疗，将强调自立自强的个人主
义精神灌输给案主（尚邦等，２０１６：２８）。

６．它是指当政者将激进社会运动与共产主义相联系，担心其颠覆国家政权，继而动用国家机
器进行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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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购买服务：社会工作的“准体制化”
政府购买服务，又被称为“合同外包”或“竞争性招标”，是指政府将

曾经由公共部门提供的某些公共服务推向市场，向私人部门（包括盈利
和非盈利部门）招标出租，中标的承包商根据与政府签订的服务合同，
提供公共服务并收取报酬。政府的责任是确定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
标准，并监督服务合同的执行。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时代，服务外包盛行于西方各国。

这种服务外包通常被称为“准市场”（ｑｕａｓｉ－ｍａｒｋｅｔ）或“内部市场”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７笔者认为，它同样可以被称为“准体制化”，原因在
于，在这种公私合作关系中，作为买方的政府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看
似独立的社会组织充当了“国家的代理者”（Ｆａｂｒｉｃａｎｔ　ａｎｄ　Ｆｉｓｈｅｒ，２００２：

７５）或者“准政府部门”的角色。
一方面，在二者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中，对双方的角色和权利

义务关系进行了明确规定，卖方必须执行买方的决定（Ｈａｒｒｉｓ，２００３）。
这样一来，社会组织的自主性便受到买方的诸多限制；另一方面，服务
外包属于典型的“买方市场”，作为买方的政府“一家独大”，拥有强大的
购买力，处于垄断地位，而卖方数量众多，为了争夺政府的服务合同，彼
此之间竞争激烈。因为除了政府的服务合同，其他的资金来源渠道非
常有限。富裕群体更加关注文化、艺术等领域的事务，非盈利组织无法
吸引更多的慈善捐款（Ａｂｒａｍｏｖｉｔｚ，２０１２：４４）。于是，社会组织为了获
得足够的服务合同维持生存，对于买方（政府）的依赖越来越重。

７．这一说法最初由英国学者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提出，它是指那些具备了一定的市场要素（例
如竞争），但又不属于完全意义上的市场交易关系（刘继同，２００５）。

与体制内的社会工作相似，这种“准体制化”的社会工作同样因为
受到政府意志的制约而无法开展社会变革，因为参与社会运动可能导
致集资困难，丧失免税优惠政策（Ｅｐｓｔｅｉｎ，１９７０）。所以，一个机构开展
社会行动和社会倡导的可行性，与其所接受的公共资金成反比。一些
机构表示自己无法公开与不良的福利政策作斗争，因为８０％的预算来
自政府。由于担心丧失这部分资助，机构变得越来越保守（Ｆａｂｒｉｃａｎｔ
ａｎｄ　Ｆｉｓｈｅｒ，２００２：８９）。通过对社会变革的源头———睦邻组织宿命的分
析，即可反映这一点。

·３１１·

社会工作何以走向“去社会变革化”？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当时的睦邻组织的运作资金主要来自私人
捐款而非政府资助，因而可以独立自主的开展社会改革运动。但是，自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睦邻组织开始极大地依赖政府合同，并在８０年
代的新自由主义时期进一步加剧。１９９５年，针对纽约睦邻组织的一项
调查显示，其８５％的经费来自政府，这导致的结果是，其组织使命和目
标遭 到破坏，产生 “目标置换”（ｇｏａｌ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的 负 面 后 果
（Ｆａｂｒｉｃａｎｔ　ａｎｄ　Ｆｉｓｈｅｒ，２００２：８７）。睦邻组织最初的使命是发展社区组
织和促成社会变革，在受政府资助后，便越来越偏离这一目标，其激进
主义的遗产遭到侵蚀，号召社会行动的动机被削弱，最后不得不放弃社
会变革和社区建设，变得与其他提供个人服务的机构没有差别
（Ｔｒｏｌａｎｄｅｒ，１９８７：２３０－２４１）。

所以，无论是“体制化”还是“准体制化”，社会变革都会受到意识形
态的极大约束。尤其是在“右翼”保守政党执政时期，如２０世纪的２０
年代、５０年代和８０年代，美国的共和党执政，社会变革行动遭到全面
压制，社会工作只能以个人服务为主。

四、营利与效率主义的驱使：社会工作的市场化

根据前文所述，社会工作经历了从发源时的“社会运作”到福利国
家时期的“国家运作”。到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经济滞胀危机的到来宣
布了福利国家的全面危机，凯恩斯主义对此无能为力（哈维，２０１０：１２－
１４）。既然国家干预难以奏效，剩余的选择方案便是充分竞争的自由市
场，这一方案受到新自由主义的极力推崇。如哈维（２０１０：３）所言，新自
由主义的口号是 “把一切都商品化”，于是，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开始，
社会工作步入市场化和商品化时代。

提及市场化，就不能不提管理主义。因为二者是高度相关的概念，
通常同时出现（Ｙｕｅｎ　ａｎｄ　Ｈｏ，２００７）。具体而言，管理主义是市场化的
工具或手段，市场为了实现收益的最大化，保证最少投入和最大产出，
必然要运用科学的管理理念和技术，对生产成本等进行精密的管理；市
场则是管理主义思想发源及发展的主要阵地，很多经典的管理主义理
论、技术等都来源于企业管理。２０世纪初，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就
是萌芽于经济部门。

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以来，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两大法宝，市场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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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主义被广泛运用于各个部门。然而，无论是市场化还是管理主义，
都会导致社会工作的“去社会变革化”。因为市场化的“营利主义逻辑”
与管理主义的“效率至上逻辑”都会将社会工作的焦点局限于个人服务。

（一）营利主义与社会工作的“去社会变革化”
社会工作的市场模式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由个人独立执业的私

人实践，另一种是依托组织（机构、企业等）开展的营利性服务。二者的
区别主要在于运作形式不同，其本质目标都是营利，本文仅选择私人实
践进行分析。

在私人实践中，社会工作者以卖家的身份独立向市场提供专业服
务，案主以消费者的角色在市场中购买及消费服务，案主为服务买单，
服务的价格在参照市场价格的基础上，由买卖双方协定。私人实践的
历史悠久，最早的案例可以追溯至１９世纪末社会工作的萌芽阶段
（Ｓｐｅｃｈｔ　ａｎｄ　Ｃｏｕｒｔｎｅｙ，１９９５：１０７－１０８）。但由于私人实践的营利性动
机与专业的利他主义价值相悖，所以并未被广泛认可。

然而，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以来的新自由主义赋予私人实践以绝对
的合法性。在其助推之下，私人执业者的数量迅速增长。据统计，在

１９７５—１９８５年，全职从事私人实践社会工作者的数量增加了５倍多；

１９８５年，ＮＡＳＷ超过三分之一的会员具有私人服务的经历。粗略调查
显示，协会的私人实践会员从１９８２年的１０．９％增加到１９８７年的

１５．３％，并在１９９１年上升至１６．８％（Ｇｉｂｅｌｍａｎ　ａｎｄ　Ｓｃｈｅｒｖｉｓｈ，１９９６）。
在２００５年，ＮＡＳＷ中有４０％的会员确认自己从事私人服务。事实上，
从事私人服务社会工作者的数量要远远高于ＮＡＳＷ的统计，因为多数
私人执业者没有加入该协会，而是加入了专业化程度更高的临床组织
（Ｌｏｒｄ　ａｎｄ　Ｉｕｄｉｃｅ，２０１２）。

显而易见，在私人实践这种纯粹的市场交易中，营利逻辑占据主导
地位。虽然社会工作者进入私人服务领域的原因众多，包括对经济利
益的追求、对机构官僚制束缚的不满、对灵活化工作方式的向往等。但
是，经济动机始终是其中一个核心因素（Ｂｒｏｗｎ，１９９０；Ｓｐｅｃｈｔ，１９９１；

Ｓｐｅｃｈｔ　ａｎｄ　Ｃｏｕｒｔｎｅｙ，１９９５：１１９；Ｇｉｂｅｌｍａｎ　ａｎｄ　Ｓｃｈｅｒｖｉｓｈ，１９９６）。
那么，私人服务的营利逻辑为什么会影响社会工作的实践，使其沉

溺于个人治疗，同时放弃了社会变革？原因在于，个人治疗有助于提高
社会工作者收入水平，它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中上层阶级等富裕群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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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心理困扰（Ｂｏｒｅｎｚｗｅｉｇ，１９８１），这便导致私人服
务倒向心理治疗。同时，那些低收入群体遭到排斥，而社会变革针对的
主要是低收入群体。所以，私人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倒向个人治疗，远离
了社会变革。通过对于私人实践者的收入水平和对自身角色定位的分
析，便可充分体现这一点。

首先，私人服务的收入更高，说明其服务对象主要是富裕群体。在
私人实践领域，作为自雇者，社会工作者可以根据案主的数量、时间等
因素来自主设定服务费用，不受机构限制。一般来说，服务的对象以中
上层为主，因为这部分群体收入较高，有支付能力（Ｓｉｐｏｒｉｎ，１９６１）。通
过私人工作者的收入水平，即可反映其服务对象来自高收入群体。２０
世纪２０—３０年代，私人领域的社会工作者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儿童和青
少年，服务费用大约为每小时３—５美元，或者每周５０—１００美元，这个
收入是当时社会工作者平均工资的２倍多（Ｓｐｅｃｈｔ　ａｎｄ　Ｃｏｕｒｔｎｅｙ，

１９９５：１１３）。根据ＮＡＳＷ在１９８８年和１９９１年的调查，无论工作经验
长短，从事私人服务的会员的收入都要高于全体会员（详见表１）。同
时，调查发现，只有２０％的私人服务者的年收入在２５　０００美元以下，另
外有２０％的私人实践者的年收入超过了６９　０００美元。总体来看，私人
实践工作者的年平均收入比传统工作者高出７　７００美元（Ｇｉｂｅｌｍａｎ
ａｎｄ　Ｓｃｈｅｒｖｉｓｈ，１９９６）。

表１：ＮＡＳＷ全体会员与私人实践会员收入区间的比较（单位：美元）

工作经验
ＮＡＳＷ 全体会员

１９８８年 １９９１年
私人实践者

１９８８年 １９９１年

２—５年 １７　５００—１９　９９９　 ２０　０００—２４　９９９　 ２０　０００—２４　９９９　 ３０　０００—３４　９９９
６—１０年 ２０　０００—２４　９９９　 ２５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　 ３０　０００—３４　９９９　 ３０　０００—３４　９９９
１０年以上 ２５　０００—２９　９９９　 ３５　０００—３９　９９９　 ３５　０００—３９　９９９　 ４０　０００—４９　９９９

　注：表格来源：Ｇｉｂｅｌｍａｎ　ａｎｄ　Ｓｃｈｅｒｖｉｓｈ，１９９６。

　　其次，私人服务者将自己的专业角色定位于“心理治疗师”而非“社
会工作者”。私人服务的领域集中于个人治疗、家庭治疗、团体治疗、个
案管理、家访服务等（Ｌｏｒｄ　ａｎｄ　Ｉｕｄｉｃｅ，２０１２），并以心理治疗的方法为
主，其理论知识主要源于心理学，影响最大的是弗洛伊德，其次是埃里
克森（Ｂｏｒｅｎｚｗｅｉｇ，１９８１）。私人服务之所以集中于心理治疗，是因为作
为其服务对象的富裕群体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心理困扰。

·６１１·

社会·２０１８·４



私人服务的心理治疗倾向直接影响私人工作者的专业角色认同。
很多全职从事私人服务的社会工作者将自己看作“心理治疗师”而非社
会工作者，将案主称为“病人”，将自己的服务活动称为“心理治疗”或“心
理分析”。根据ＮＡＳＷ的调查，很多私人实践的临床工作者，无论是对案
主还是社会大众，都不愿意将自己称为“社会工作者”（Ｋｕｒｚｍａｎ，１９７６）。
同时，很多打算毕业后从事私人实践的在校研究生也将自己定位于心理
治疗师或临床工作者（Ｇｉｂｅｌｍａｎ　ａｎｄ　Ｓｃｈｅｒｖｉｓｈ，１９９６）。

另外，私人工作者大部分是“美国精神病学社会工作者协会”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ｉｃ　Ｓｏｃｉａｌ　Ｗｏｒｋｅｒｓ，ＡＡＰＳＷ）或“全国
精神分析联合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ｓｙｃｈ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ＮＰＡＰ）的会员，而不是 ＮＡＳＷ（Ｓｐｅｃｈｔ　ａｎｄ　Ｃｏｕｒｔｎｅｙ，１９９５：１１９）。这
样一来，私人服务便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心理治疗，其服务的焦点在于
案主个人而非社会环境。

（二）效率主义与社会工作的“去社会变革化”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管理主义”彻底打破了公共部门与市场

部门的界限，将私人部门的管理理念和技术引入政府公共部门和社会
服务机构。与市场化一样，管理主义是新自由主义的另一大法宝，其核
心理念是 “３Ｅ”，即效果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效率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和经济
（ｅｃｏｎｏｍｙ），其中，对于效率的强调是管理主义的终极信仰。

“效率＝收益／成本”是管理主义的核心概念，投入（成本）越少，产
出（收益）越多，效率便越高。那么，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管理者
便会想方设法降低成本，提高收益。其中“问责制”（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和“绩效考核”（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ｅｘａｍｉｎｅ）是管理主义提升效率的
两个主要策略。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管理主义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那
些依赖政府项目的服务机构。

首先是问责制在社会服务部门中的应用。简单来说，问责制是一
种责任追究制度。在政府购买服务过程中，为了对受委托的社会组织
进行有效监督，这种问责制被广为重视。甚至连那些不受公共部门资
助的机构也受到来自资助者问责制的影响（Ｆａｂｒｉｃａｎｔ　ａｎｄ　Ｆｉｓｈｅｒ，２００２：

８２）。在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问责制的影响并不十分明显，部分原因在
于购买服务是一个新事物。随着服务购买规模的增加，政府对于社会
服务机构的问责越来越严格（Ｆａｂｒｉｃａｎｔ　ａｎｄ　Ｆｉｓｈｅｒ，２００２：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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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与问责制密切相关的概念是绩效考核。这一概念通常运用
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意指依照特定的评估标准，对员工的工作业绩进
行考核和评估，然后依据评估的结果对其工作进行指导和改进。绩效
考核与问责制密切关联，因为在问责制中，问责的基本依据是绩效，即
根据绩效评估的结果来问责，所以会有“绩效问责制”的说法。

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期开始，美国在公共部门中实施了大规模的
绩效考核运动。政府部门的绩效考核运动同样延伸到公共服务机构。
在社会服务合同中，明确要求卖方提交详细的“绩效—产出”数据报告，
涉及服务的投入、产出等详细内容。在２０１０年的一项调查中，９０％的
非营利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合同需要提交服务成效的报告（Ａｂｒａｍｏｖｉｔｚ
ａｎｄ　Ｚｅｌｎｉｃｋ，２０１５）。

以问责制和绩效考核为主的效率提升策略运用于社会工作后，严
重侵蚀了社会变革运动的发展空间。原因在于：第一，在问责制和绩效
考核的压力之下，社会工作者缺乏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推动社会变革；
第二，问责制导致社会工作自由裁量权的丧失，而社会变革通常需要采
取灵活的介入方法，如集体动员、社会倡导等。但在成本考量驱动的管
理主义的影响下，集体性的工作方法（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如社区工
作、小组工作等，被严重破坏了（Ｆｅｒｇｕｓｏｎ，２００９：９４）。

首先，问责制和绩效考核带来了繁重的行政文书工作，占用了社会
工作者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为了满足问责制的要求，以及证明服务合
同中委托方（政府）要求的服务的成效，社会工作者将大量时间和精力
用于填写表格、撰写报告等工作，致使其缺乏足够时间来服务案主
（Ｈａｒｒｉｓ　ａｎｄ　ＭｃＤｏｎａｌｄ，２０００）。例如，在美国，一个经费１７０万和服务

１９０个儿童的项目，一年需要提交５００个财务报告（Ｆａｂｒｉｃａｎｔ　ａｎｄ
Ｆｉｓｈｅｒ，２００２：８２）。虽然社会工作者反对这种做法，但为了保住工作，
也不得不尽力完成繁杂的文字工作（Ａｂｒａｍｏｖｉｔｚ　ａｎｄ　Ｚｅｌｎｉｃｋ，２０１５）。
如此一来，真正用于服务案主的时间将会大幅缩减。

显然，在效率观念的重压之下，社会行动的生存空间会遭到严重挤
压。因为推动结构变革需要较长的周期，无法一蹴而就。社会工作者
必须花大量时间与案主深度接触，而后才能感同身受，切身体会案主的
困境及其背后的社会根源。例如，作为社会变革源头的“睦邻友好运
动”，它的理念是：志愿者必须住进底层群体所在的社区，与他们“同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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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住”（张英阵、郑怡世，２０１２）。然而，管理主义导致社会工作者受困于
繁琐的行政和管理事务，与案主相处的时间短暂，无法深入了解他们的
生存境况，将他们组织动员起来更是无从谈起。

其次，问责制导致社会工作自由裁量权减少甚至消失。在管理主
义盛行之前，工作者在服务过程中拥有较为充分的自由裁量权，可以独
立自主的分析案主的困境，然后灵活地选择介入方案。但是，在管理主
义和结果导向的合同之下，工作者只有有限的选择权（Ａｂｒａｍｏｖｉｔｚ　ａｎｄ
Ｚｅｌｎｉｃｋ，２０１５）。

同时，计算机信息科技系统的广泛运用进一步剥夺了社会工作者
的自由裁量权，因为其目的在于监督、评估工作者和服务机构的业绩
（Ｂｕｒｔｏｎ　ａｎｄ　Ｂｒｏｅｋ，２００９）。社会服务的计算机化和信息化导致社会
工作者运用标准化的格式对案主的信息进行收集和处理，其服务的内
容也被提前限定（Ｈａｒｒｉｓ，２００３）。专业服务于是变得标准化和同质化，
如同“生产流水线”一般，运用统一、标准化的服务模式来应对不同案主
的需求（Ｆａｂｒｉｃａｎｔ　ａｎｄ　Ｆｉｓｈｅｒ，２００２：８３）。

专业自主性的丧失会直接阻碍社会变革的开展。因为社会行动无
法标准化和模式化，它需要根据服务情境因时、因地制宜，依据现实情
况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但效率至上的管理策略扼杀了专业的自主
性，导致那些灵活的、对抗性的集体行动方法被排斥（Ｆａｂｒｉｃａｎｔ　ａｎｄ
Ｆｉｓｈｅｒ，２００２：８４）。以女性主义社会工作为例，在管理主义的影响下，
集体行动要么被边缘化，要么直接被扼杀（Ｗｈｉｔｅ，２００６：１１７）。

五、个人主义的型塑：社会工作“去社会变革化”的文化根源

文化是人类群体或社会的共享成果，这些共有产物不仅包括价值
观、语言和知识，还包括物质对象（波普诺，２００８：６２）。在文化的诸多外
延中，价值观是其中一个重要元素，它涉及对人类自身和外在事物的好
坏、是非、善恶的基本判断，对于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等都有显著
影响。所以，帕森斯（Ｐａｒｓｏｎｓ，１９５１）在其“结构—功能主义”中，强调共
享价值观是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先决条件。在社会工作领域，价值观
的影响同样显而易见。那么，作为美国的主导文化和主流价值观，个人
主义便是社会工作走向 “去社会变革化”的文化根源 （Ｆｉｇｕｅｉｒａ－
ＭｃＤｏｎｏｕｇｈ，２００７；Ｎｉｃｈｏｌｓ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２０１１；Ｋａｍ，２０１４）。通过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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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个人主义与社会工作“去社会变革化”之间逻辑上的关联性，以及
历史脉络上的一致性的分析，即可证明这一结论。

（一）个人主义与社会工作“去社会变革化”的逻辑关联
个人主义的基本理念是：个人的权利、价值与尊严等神圣不可侵

犯，将个人作为观察世界的出发点，政治、经济、社会等结构安排都应围
绕个人利益的满足进行设置。尤其是在美国，个人主义是“第一语言”，
它具有本体论层面的意义，即个人是唯一的实体（贝拉等，２０１１：３６６）。
个人主义的内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人自由，它意味着人们
反对环境（他人、家庭和社会）对个人生活的干涉；另一方面是个人责
任，即一个人必须对自己负责，经济上的成功或失败都是个人的责任
（贝拉等，２０１１：１４－２８），因为个人是自身及自身能力的所有者（卢克
斯，２００１：４９；李强，２０１５：４９）。那么，个人主义何以导致社会工作的“去
社会变革化”？原因在于，个人主义所倡导的个人自由和个人责任都会
将专业的焦点引向个人治疗，同时远离社会变革。图３显示，个人治疗
与“去社会变革”是同时发生的。

　　注：图中实线表示个人自由、个人责任与个人治疗之间的逻辑关系，虚线表

示其与“去社会变革”之间的逻辑关联。

图３：个人主义与社会工作“去社会变革化”的逻辑关系

　　首先是个人自由、个人责任与个人治疗之间的逻辑关系。一方面，
个人自由之所以会导向个人治疗，是因为过分强调个人自由导致传统
的、慰藉性的人际关系（亲属、宗教等）衰落，会使人们难以与他人建立
亲密的情感关系，这便给个人带来巨大的心理困扰，突出表现为神经衰
弱和“紧张病”在中产阶级中的盛行。针对这种心理困扰，一对一的心
理治疗方法得以盛行（贝拉等，２０１１：１５４－１５７）。心理治疗之所以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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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崇，除了它可以解决个人自由所造成的心理压力之外，还在于它可以
免于个人自由受到威胁，因为这种治疗方法是通过脱离社会和各种关
系来实现治疗目标的（贝拉等，２０１１：１６０），符合“个人自由不受侵犯”的
原则。这便解释了为什么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
论”主导了社会工作的发展。

另一方面，个人责任之所以会导向个人治疗，主要是因为它过分强
调个人对于自我命运的负责，以至于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被视为个
人的问题。就连那些“绝对错误”的事情，诸如杀人、偷窃、说谎等，也只
是由个人倾向决定的。因为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自主的自我是独立存
在的，它完全独立于任何社会环境（贝拉等，２０１１：９、８６）。因为社工的
案主通常是那些受害者，个人归因便表现为“责怪受害者”（ｂｌａｍｅ　ｔｈｅ
ｖｉｃｔｉｍ），在其引导下，专业服务的目标便在于“治疗受害者”，包括心理
疏导、行为矫正等。“责怪受害者”的理念显著体现在个案工作方法的
源头———济贫法和慈善组织会社（ＣＯＳ）。英国延续５００年左右的济贫
法将贫困主要视为个人失败的结果，几乎没有认识到其背后的经济和
社会因素（Ｑｕｉｇｌｅｙ，１９９７）。ＣＯＳ沿用了济贫法的理念，认为贫穷是个
人的责任，其代表人物瑞奇蒙便是个人主义的信奉者（朴炳铉，２０１２：

８９）。在倡导个案工作的同时，瑞奇蒙极力反对当时的一些社会变革呼
声，如规定最低工资、改善工作条件等（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１９８６）。

其次是个人自由、个人责任与“去社会变革化”之间的逻辑关联。
一方面，个人自由之所以会导致“去社会变革化”，原因在于，社会变革
意味着“社会干预”，这会威胁到“个人自由”。因为与脱离社会关系的
一对一的心理治疗不同，社会变革的目标在于改善社会环境，而社会是
一个“生态系统”，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休戚相关，一部分人的利益变动往
往会影响其他人。例如，在社会工作中，社会变革的一个核心目标是向
政府争取底层群体的福利，这意味着需要通过征税来发展福利事业。
这对于被强制征税的群体（中上层阶级）来说，个人自由便受到侵犯。
所以，从个人自由的“反社会干预”原则出发，就会推导出“去社会变
革”。那么，这又如何解释美国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社会变革运动？事
实上，这些运动的根本目标是保护而非破坏个人自由。因为分离性文
化（个人主义）一旦完全占据主导地位，就会因为缺乏聚合力而自行崩
溃（贝拉等，２０１１：３７３）。为了避免社会秩序走向崩溃，美国人会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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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危机时期积极参与社会变革，如１９世纪末的“进步主义”改革运动。
正如贝拉（２０１１：２４１）所言，“……个人只有在对个人的或本社区的利益
受到威胁感到关切时，才有必要积极卷入到公共事务中去”。

另一方面，对于个人责任的强调会导致人们反对社会变革的开展，
因为人们难以认识到个人问题背后的结构性根源，即“反社会归因”。
由于过分强调个人的自立自强、自我负责，美国人很难理解人与社会的
关系。爱默生在１８４１年发表的论文《论自助》中，甚至宣称个人与社会
是对立的。在美国人看来，人们的问题是个人的或仅仅是狭义上的社
会的（包括家庭和社区），而不是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贝拉等，

２０１１：３６）。按照“反社会归因”的逻辑，既然案主的问题并非源于外在
环境，那自然也就无需改善社会环境。开展社会变革的前提是对案主
的困境坚持社会归因，作为社会变革源头的“睦邻友好运动”（ＳＨＭ）便
认为贫困与不良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阮曾媛琪，２０００：１１６）。只有在
遭遇某种危机时，如“大萧条”，人们才会认识到社会结构的缺陷（朴炳
铉，２０１２：１１６），而后支持社会变革。

由此可见，作为个人主义核心内涵的个人自由和个人责任，都会将
专业服务引向个人治疗，并排斥社会变革。因为个人治疗符合个人自
由和责任这两大基本原则，个案工作本来就是个人主义思想的产物
（Ｌｏｒｅｎｚ，２０１４：１９）。社会变革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集体主义的思
想。例如，１９世纪的“睦邻友好运动”更加接近集合主义（集体主义）８

（朴炳铉，２０１２：８８），这与个人主义的两大原则相悖，因而遭到抵制。９

８．原文中为集合主义，但在学界并没有这一叫法，本文使用集体主义这一惯用说法。

９．需要注意的是，个人主义导致社会工作走向“去社会变革化”这一观点成立的前提是，经济
发展繁荣、社会秩序平稳，如２０世纪２０年代、５０年代以及８０年代的美国，社会变革陷入低
谷；而当社会面临一定程度的危机时，为了避免社会秩序崩溃，个人主义则会支持社会变革，
如“进步主义”时代、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及６０年代的美国，社会变革运动高涨。在这三个历史
时期，美国都遭遇了或大或小的危机。其中在“进步主义”时代，美国患上了“工业文明综合
征”，包括经济秩序的混乱、社会贫困的恶化、阶级对抗的加剧、政治的腐败、文化的衰落等（李
剑鸣，１９９２：２４－４２）；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美国的危机表现为由经济危机所引发的“大萧条”；
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美国的危机则是各类社会运动风起云涌。

（二）个人主义与社会工作“去社会变革化”的历史脉络
综上所述，个人治疗背后的价值理念是个人主义，社会变革则是受

到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影响。上文论述了个人主义与社会工作“去

·２２１·

社会·２０１８·４



社会变革化”之间内在逻辑上的关联。除此之外，二者在历史脉络上也
是一致的，即个人主义盛行的时期，便是个人治疗占据主导和社会变革
处于低谷的时期，如２０世纪２０年代、３０年代中后期至６０年代、７０年
代末以来；反之，当个人主义遭受挑战，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高涨时，社
会变革运动便会复苏，如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和６０
年代。

首先是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个人主义在１９世纪达到了巅峰，在这一
时期，古典经济学、古典自由主义、新教伦理和达尔文主义等都证明了
个人主义的合理性和科学性。１９世纪中后期的济贫法和慈善组织会
社针对穷人所开展的个案工作便反映了个人主义的盛行。但是，随着
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个人主义遭到挑战。到
了１９世纪末期，一个日益突出的问题是，“人民的生活状况”而非“个人
的自由”问题逐渐主导了政治（阿巴拉斯特，２００４：３７９），主张国家干预
经济的“新自由主义”（ｎｅｗ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１０萌生。

于是，美国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开展了相应的福利改革。

１８９６—１９１４年属于美国的“进步主义”大变革时代。“进步主义认为个
人是环境的产物”，美国传统的个人主义遭到挑战（林万亿，１９９２：１３），

于是，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福利等多个领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其
中，亚当斯创办的霍尔馆（Ｈｕｌｌ　Ｈｏｕｓｅ）是全国社会改革的中心。

但是，“一战”后，在经济的繁荣和俄国“十月革命”所引发的“红色
恐惧”等因素的刺激下，具有集体主义色彩的社会变革运动陷入低谷。

在美国，１９２０年共和党人哈丁（Ｗａｒｒｅｎ　Ｈａｒｄｉｎｇ）当选总统，标志着“进
步主义”运动的结束和强调个人利益、自由市场时代的开端（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１９８６），贫困和失业等社会问题被再次归咎于个人。１１所以，在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个人治疗主导了社会工作的发展，这便是“去社会变革化”的
第一阶段。

１０．除了此处的“新自由主义”是指产生于１９世纪末，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ｎｅｗ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其
他地方的“新自由主义”都是指发源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倡导反国家干预或自由放任主义的

ｎｅｏ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１１．参见：Ｍａｒｘ，Ｊｅｒｒｙ　Ｄ．２０１１．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ＩＩ．
（ｈｔｔｐ：∥ｓｏｃｉａｌｗｅｌｆａｒ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ｖｃｕ．ｅｄｕ／ｅｒａｓ／ｇｒｅａｔ－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ｗｗｉ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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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后期至６０年代。肇始于１９２９年的经济
大萧条使得盛行于２０年代的个人主义受到质疑。这次危机“迫使人们
意识到社会功能发挥不良会导致贫困和失业”（Ａｘｉｎｎ　ａｎｄ　Ｓｔｅｒｎ，２００１：

１６９）。于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影响上升，美国共产党的势力发
展壮大。“平民运动”（Ｒａｎｋ　ａｎｄ　Ｆｉｌ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高涨，社会工作积极
组织和参与社会变革行动（Ｓｃａｎｌｏｎ　ａｎｄ　Ｈａｒｄｉｎｇ，２００５）。

但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社会变革仅是昙花一现。到了３０年代中
后期，随着经济的复苏，美国逐步走出“大萧条”的阴影，个人主义再度
高涨，社会变革运动再度式微。１９３８年，美国众议院成立了具有反共
性质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Ｈｏｕｓｅ　Ｕ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ＨＵＡＣ），进步的社会变革行动遭到打压。“二战”后，美国经济迎来了
“黄金时代”，被称为“富裕的社会”（Ａｆｆｌｕｅｎ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与“一战”后的
情况类似，伴随经济的繁荣，人们相信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就可以消除
贫困，导致贫困问题的社会根源遭到掩盖（Ａｂｒａｍｏｖｉｔｚ，１９９８）。同时，
“麦卡锡主义”（ＭｃＣａｒｔｈｙｉｓｍ）将美国的反共浪潮推至高潮，社会主义
和集体主义难有生存空间，这便是“去社会变革化”的第二阶段。

最后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时代（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
ｅｒａ）。在６０年代，西方国家迎来了自“一战”以来最为激进的历史时
期，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马克思
主义和社会主义再度受到重视，并对激进社会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Ｆｅｒｇｕｓｏｎ，２００８：９９）。激进社会工作者组织、协调，甚至直接参与各类
社会运动（布格哈特，１９９２：４９）。

然而，到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政治氛围急剧“右转”，被冠名以“新
自由主义”（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以撒切尔夫人和里根为首的右翼势力相
继在英美上台执政为标志。新自由主义要求恢复１９世纪的自由放任
主义（ｌａｉｓｓｅｚ－ｆａｉｒｅ）和个人主义。例如，撒切尔夫人提出“回到维多利亚
时代”的口号。于是，个人主义在此时被广泛推崇，“责怪受害者”的理
念再度复活。尤其是对穷人的“病态化”和“污名化”态度，直接来源于
济贫法（Ｃｌａｒｋｅ，ｅｔ　ａｌ．，１９８７：１８９－１９６）。个人失败基本被归结为自己
的过失，受害人经常反遭指责（哈维，２０１０：８７）。所以，自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末以来，社会变革运动全面走向低谷，此即社会工作“去社会变革
化”的第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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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社会工作的“去社会变革化”是由其专业内部因素（专业
化）与外部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市场化及管理主义）、文化（个人主
义）等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对专业化、政治、经济、文化与“去社会变革化”的内在逻辑关
联性的分析；另一方面是比较专业化、政治、经济、文化形势与“去社会
变革化”在时间维度上的吻合度。

首先是专业化、政治、经济、文化与“去社会变革化”在逻辑上的关
联。其中，专业化的逻辑是科学主义，它会导致社会工作的“医学化”和
“心理学化”；政治（意识形态）的逻辑是社会控制，它使得社会变革很容
易受到保守意识形态的压制；经济的逻辑包括营利主义和管理主义，前
者会将社会工作的焦点引向中上层富裕群体所需的精神治疗，后者强
调效率至上，运用“问责制”和“绩效考核”两大策略将社会变革行动紧
紧捆缚；文化的影响则是体现在个人主义所倡导的“个人自由”和“个人
责任”理念对于社会变革的束缚。概而言之，社会变革之所以被边缘化
或直接扼杀，是因为它被看作“不科学的”“对体制有危险的”“不营利
的”“低效率的”“违背个人主义价值观的”。

其次，如果人们比较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以来１２社会工作“去社会变革
化”与专业化高涨、“保守”政治、“自由”经济、个人主义文化等的历史演
变，便会惊奇地发现，它们在时间上是吻合的，存在于相同的历史阶段，

即２０世纪２０年代、３０年代中后期至６０年代、７０年代末至今。

１２．之所以将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作为起始点，是因为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微观实践与宏观实
践的发展较为均衡。当时，以慈善组织会社为代表的个案工作和以睦邻友好运动为代表的社
会改革都比较受重视。社会工作的“去社会变革化”主要体现在２０年代之后。

就专业化而言，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是专业化浪潮的第一个阶段。

１９１５年，《弗莱克斯纳报告》坚定了社会工作推进专业化的信念。于
是，在 ２０ 年 代，精 神 分 析 学 成 为 专 业 的 主 导 理 论 （Ｓｐｅｃｈｔ　ａｎｄ
Ｃｏｕｒｔｎｅｙ，１９９５：９２）；３０年代中后期至６０年代是专业化高涨的第二个
阶段。在３０年代初，受“大萧条”的影响，失业、贫困等社会问题严峻，

个案工 作 对 此 无 能 为 力，专 业 化 的 思 想 于 是 遭 到 猛 烈 批 判
（Ｅｈｒｅｎｒｅｉｃｈ，１９８５：５１）。但到了１９３５年底，随着经济的恢复，专业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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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专业化的攻击逐渐停止，专业主义又占据了主导（Ｅｈｒｅｎｒｅｉｃｈ，１９８５：

５２），并一直延续到６０年代；７０年代末以来是专业化盛行的第三个阶
段。这一时期，随着保守政治的全面回潮，社会运动遭到全面压制，专
业化再次高涨（Ｒｅｉｓｃｈ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ｗｓ，２００１：１５７）。

就政治环境来说，自２０世纪以来，美国保守政治氛围高涨的历史
时期分别是２０世纪２０年代、５０年代和７０年代末。其中２０年代的保
守政治表现为由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所引发的第一波“红色恐惧”。

美国“反共主义”思潮的盛行导致具有进步性质的社会变革行动被镇
压。由亚当斯所领导的“睦邻改革运动”在２０年代被迫中止，原因即在
于此（Ｒｅｉｓｃｈ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ｗｓ，２００１：３４、４８）；５０年代的保守政治则是由
“冷战”等因素所引发的第二波“红色恐惧”。“麦卡锡主义”的泛滥将
“红色恐惧”和“反共主义”推至高潮。这一时期，大量社会工作者已经
进入体制，为了明哲保身，大部分人选择了沉默（Ａｂｒａｍｏｖｉｔｚ，１９９８）；

７０年代末，新自由主义的萌生预示西方保守政治的全面回潮。在此期
间，政府动用多种手段打压社会运动（哈维，２０１０：６１－６２）。于是，盛行
于６０年代的社会变革运动全面陷入低谷（Ｒｅｉｓｃｈ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ｗｓ，２００１：１３６）。

１３．２０世纪３０—７０年代，在“凯恩斯主义”（Ｋｅｙｎｅｓｉａｎｉｓｍ）的引导下，西方国家的经济普遍受
到国家的干预。即便在此期间出现了政治上的保守（尤其是在５０年代），但市场仍处于国家
的干预之下。原因在于，“二战”后，为了防止再次出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威胁到资本主义秩
序的大危机，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达成了阶级妥协，即资本家给予工人高福利，工人阶级则要
安守本分，不参与社会运动，妥协的结果便是福利国家的建立。在此期间，因为福利刚性的问
题，即便“右翼”政党执政也很难将福利国家摧毁，建立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这一现象一直持
续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哈维，２０１０．：１１－１３）。

就经济环境而言，它与政治形势的转变高度相关。一般来说，偏右
（保守）的意识形态强调自由竞争的市场，反对国家干预，如２０世纪２０
年代和８０年代，但２０世纪３０—７０年代是一个例外。１３需要强调的是，

市场化对于社会工作的广泛影响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而非２０年代。

因为除了自由竞争的经济环境，社会工作的市场化还包括其他前提：一
方面是合法性的获得。一直到１９６４年，ＮＡＳＷ 才正式确立了私人实
践的合法地位（Ｋｕｒｚｍａｎ，１９７６）；另一方面是较高的专业化水平。市
场化意味着社会工作者要与相近的专业（心理治疗等）竞争，所以必须
不断提高其业务水平（Ｆｒｅｅｍａｎ，１９８４）。这些市场化的前提条件一直
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才得以齐备。同时，在８０年代，市场部门的管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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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与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是，社会变革行动遭到市场化和管理主义的
“双重钳制”。

对于个人主义文化，本文第五部分对其高涨的历史阶段作了梳理，
同样是２０世纪２０年代、３０年代中后期至６０年代、７０年代末以来的新
自由主义时代。

接下来的问题是，导致社会工作“去社会变革化”的几大因素中，哪
一因素处于主导地位？显然，若要解答这一问题，必须厘清社会工作的
专业化、政治、经济和文化四者之间的逻辑关系。

一方面，政治、经济与文化三者之间是高度相关，相互影响的。就
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而言，经济形势的变化会推动意识形态的转变，
同样，意识形态的变化也会影响经济环境的改变。一般而言，政治意识
形态的转变是由经济危机或其他重大事件（如革命）所引发，而后反过
来对经济环境施加干预。例如，１９２９年的经济“大萧条”导致美国意识
形态从“右”转向“左”，民主党人罗斯福的上台执政便是这种转向的标
志。政治氛围“左转”后，便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１９３５年《社会安全
法案》的出台便是例证；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经济“滞胀危机”则是导致意
识形态从“左”转向“右”，英美等国的“右翼”政党上台执政。意识形态
“右转”后，强调自由放任主义，反对福利国家，英美等国在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以来所开展的大规模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即是明证。

１４．一般来说，当经济繁荣或政治保守时，个人主义就会高涨，如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和５０年代；
反之，当经济危机或政治激进时，个人主义便会遭到挑战，如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和６０年代。

就政治、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而言，虽然总体来看三者相互影
响，但文化似乎处于主导地位。理由在于：第一，个人主义文化产生的
时间要早于自由主义，至少在英国是如此。根据麦克法兰（２００８：２１５）
的考证，大约从１３世纪开始，个人主义就已经在英国盛行。而自由主
义则是发源于十七十八世纪；第二，文化对于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影响是
潜移默化和细致入微的。同时，文化具有弥散性，它会渗透至政治、经
济等其他领域。第三，政治、经济环境相对易变，文化则是根深蒂固和
较难改变的，因而有“文化堕距”（奥格本，１９８９：１０６－１０７）之说。一种
文化在某个国家或地区建立之后，便会获得持久的生命力。以个人主
义为例，它在美国内战结束后就基本形成（卢克斯，２００１：２５），之后便成
为美国的主导文化，虽然会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调整，１４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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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难以动摇。
另一方面，“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与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之间属

于单向的影响和被影响关系，即前者会显著影响后者，反过来则不成
立。具体而言，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活动显然不可能会对“政治—经济—
文化”环境造成影响。如上文所述，意识形态和经济形势的转变通常由
一些重大的社会事件（战争、经济危机等）所引发。

相反，专业化则是“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塑造的产物。就政治
意识形态与专业化的关系来说，社会工作追求专业化，在很大程度上是
为了迎合主流意识形态，因为自由主义者支持专业化（Ｓｉｍｐｋｉｎ，１９８３：

１１４）。具体来说，自由主义倾向于“责怪受害者”（Ｒｙａｎ，１９７１：３－１１），
将社会问题个人化和技术化，因而反对大规模的社会变革。而社会工
作的专业化恰好可以实现这一目标，因为它从个体角度（医学、心理学）
来解释案主的困境。于是，专业主义被中上层阶级作为阻挡重大社会
变革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工具（Ｊｅｎｎｉｓｓｅｎ　ａｎｄ　Ｌｕｎｄｙ，２０１１：２４１）。在自
由主义者看来，斗争是一种粗野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该被专业人士所
接受（Ｔｈｕｒｓｚ，１９６６）。由此可见，社会工作的专业化与政治意识形态的
影响密不可分。

就经济环境与专业化的关系而言，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是为了满足
市场需求（Ａｂｒａｍｏｖｉｔｚ，１９９８）。如前文所述，社会工作进入以营利为目
标的市场之后，便会面临与同行及其他专业（心理治疗等）之间激烈的
竞争。因为在付费服务中，消费者会对工作者的能力进行持续的评估，
如果不满意，便会转向其他专业人士。于是，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获胜，工作者必须不断提高其专业化和科学化水平（Ｆｒｅｅｍａｎ，１９８４）。
同时，管理主义也会加剧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因为管理主义为了最大限
度提高服务的效率，强调“证据为本”（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而只有运用科
学化的介入方法，才能用具体数字作为评价服务成效的“证据”。

就文化环境与专业化的关系来说，社会工作推进专业化一定程度
上是个人主义文化塑造的产物，这与自由主义对专业化的影响类似。
因为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是密切关联的两个概念，自由主义的核心是
个人主义，有时候二者甚至被当作同一个概念使用。例如，在美国，个
人主义最初是唱着对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颂歌而出现的，而在英国，
个人主义主要是指自由主义（卢克斯，２００１：２４－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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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在几大影响因素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政治—经济—文化”环
境，那么便可以认为，“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是社会工作将焦点拘泥
于个案工作和个人治疗的根源所在。由此，本文尝试提出社会工作“去
社会变革化”的“政治—经济—文化根源论”，其中，个人主义文化处于
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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